
 

「簽賬單分期付款計劃」及「萬用錢現金分期計劃」條款及細則： 

1. 「簽賬單分期付款計劃」及「萬用錢現金分期計劃」(「此計劃」)只適用於華僑銀行澳門信用卡(不包括商

務白金卡、Jet Cash 快易錢卡、Web Dollar 網上信用卡及附屬卡)之主卡持卡人(「持卡人」)。 

2. 持卡人可透過電話*、微信或傳真(下稱 “申請方式” ) 申請此服務。當本行收到持卡人以任何申請方式要求申

請此計劃時，持卡人將被視為已接受有關條款及細則 (*電話申請僅適用於辦公時間內)。 

3. 如客戶透過微信方式申請此計劃，本行將於收到申請的三個工作天內致電持卡人確定有關申請。 

4. 持卡人之卡戶必須仍然有效及信用狀況良好，否則申請資格將被取消。 

5. 本行保留拒絕此計劃之申請的權利而毋須披露任何理由，所提交之申請表格或有關文件將不獲退回，客戶

於本行要求下需提交文件(收據)正本以供查核。 

6. 此計劃之貸款金額之幣別將按客戶所持有之信用卡幣別而定，持有澳門幣信用卡之客戶將不能申請港幣貸

款，反之亦然。而申請貸款金額亦不可獲享「紅利積分」或「現金回贈」計劃之優惠。 

7. 若本行因任何原因未能從持卡人之卡戶內支取所有未能償還每月最低還款額，本行有權取消持卡人繼續參

與此計劃之權利而毋須事先通知，本行將由卡戶內支取所有未償還之結餘及剩餘期數之每月手續費，並將

根據適用之持卡人協議收取財務費用及其他相關費用。 

8. 若持卡人取消或被撤銷卡戶，或中途取消此計劃，持卡人須立即繳付所有剩餘欠款(包括剩餘期數之每月手

續費)及繳付 MOP/HKD100 手續費，費用將由卡戶內支取。 

9. 申請一經批核，不可中途取消或更改。 

10. 如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及隨時更改上述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毋須另行通知。 

「簽賬單分期付款計劃」額外條款及細則： 

1. 此計劃提供 6 個月、12 個月及 18 個月之分期選擇。手續費如下列： 

分期金額 $1,500-$4,999.99 $5,000 或以上 

每月手續費 0.28% 0.25% 

 

2. SHE 白金信用卡及 My Car 鈦金屬信用卡「特優簽賬單分期付款計劃」提供 6 個月、12 個月及 18 個月之分

期選擇。手續費如下列： 

 指定簽賬類別 每月手續費 

SHE 白金信用卡 百貨公司、化妝品店、理髮店、個人保

健及美容水療服務 
0.2% 

My Car 鈦金屬信用卡 汽車美容維條保養 

SHE 白金信用卡 

My Car 鈦金屬信用卡 

其他簽賬 分期金額 每月手續費 

$1,500-$4,999.99 0.28% 

$5,000 或以上 0.25% 

 



 

3. 可接受多筆新簽賬金額的分期申請，而申請總金額最低為 MOP/HKD1,500。申請金額之幣別將按客戶所持有

之信用卡幣別而定。申請分期之交易必須為到期付款日前未繳付之交易。持卡人必須於信用卡月結單到期

日最少五個工作天前申請。 

4. 持卡人不能以購買產品的質量或商號之服務質素為理由，而停止此計劃或停止供款，申請者須自行與有關

商號聯絡解決。 

5. 此計劃不適用於所有預支現金、賭博性質交易、分期付款、自動轉賬、基金自動轉賬、所有信用卡費用(年

費、逾期手費、利息等等)及本行不時釐訂之交易類別。 

「萬用錢」額外條款及細則： 

1. 此計劃提供 6 個月、12 個月、18 個月及 24 個月之分期選擇，並按分期之期數，持於人每月需繳付相當於申

請金額的 0.3%之手續費。 

2. 此計劃之最低申請額為 MOP/HKD3,000，最高為信用額之 80%，並須以 MOP/HKD500 為單位。若持卡人之

可用信用額少於申請之全部金額，本行有權批核部份金額。 

3. 客戶如選擇以本票形式提取貸款金額，本行將收取本票發出費用，有關費用將由有關信用卡賬戶扣取。 

4. 此計劃獲批核之總金額將於持卡人之華僑銀行澳門信用卡賬戶(「卡戶」)的可用信用額內扣除。申請一經批

核，不可中途取消或更改。 

 

 


